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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保护野生动物是维护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内容。我国刑法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发挥了积极

作用，但也存在力有不逮之处，最典型的就是危害野生动物犯罪中的“不知法”抗辩问题。通过实证研

究发现，我国司法机关囿于法律规范、法官认知以及判断方法等方面的因素，在认定危害野生动物犯罪

中的“不知法”抗辩存在认定标准不一、对象界定范围不清以及阻却犯罪故意不明的系列困境。针对危

害野生动物犯罪中的“不知法”抗辩，应当坚持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基本方针，建立以“不知法，不免

责”为常态、“不知法，免责”为例外的司法认定体系，从而实现保护野生动物与保障人权的科学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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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tecting wildlif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intain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ng 
biodiversity. Chinese Criminal Law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tecting wildlife resources, but it 
also has its shortcomings. The most typical example is the “ignorance of the law” defense in crimes 
endangering wildlife.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Chinese Judicial Organs are lim-
ited by factors such as legal norms, judges’ cognition and judgment methods.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ignorance of the law” defense in crimes endangering wildlife, there are a series of dilemmas such 
as inconsistent identification standards, unclear scope of object definition, and whether it pr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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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minal intent. In response to the “ignorance of the law” defense in crimes endangering wildlife. 
The only way to achieve a scientific balance between protecting wildlife and ensuring human rights 
is to adhere to the basic policy of prioritizing the protection of wildlife and establish a judicial recog-
nition system in which “ignorance of the law, no exemption from liability” is the norm and “igno-
rance of the law, exemption from liability” is the ex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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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的基础，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1]。在生态多样性保护问题中，

野生动物的保护一直都是处于核心地位的，成为保护体系中的重要内容。然而，野生动物的保护现状却

并不十分乐观，现有法律体系在治理危害野生动物犯罪中问题频现，以最为严厉的刑罚制裁为内容的刑

法在实施过程中就经常“卡壳”，难以有效发挥预防此类犯罪的作用。其中，一个现实中经常发生且极

为棘手的典型情形就是“不知法是否应当免责”的问题。一般来说，被告人不知道法律规定的内容，并

不能成为免除其法律责任的理由，这就是常说的“不知法不免责”[2]。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法律要

求公民应当知晓并遵守法律，人们不得以“不知法”来为自己的行为进行无罪抗辩。然而，在一些特殊

的情况，不知道法律又会被考虑作为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抗辩理由。这个问题在危害野生动物犯罪中十

分常见，大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指控犯罪时经常提出上述抗辩理由，使得此类危害野生动物犯

罪行为的刑事制裁问题颇具疑难。 
例如，在“乌某非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持有枪支案”中，被告人乌某先后用小口径运动

步枪猎杀了 12 只黑琴鸡(乌鸡)。被告人乌某辩称，被告人从小生活在罕山林场，经常看见本案中其猎杀

的黑琴鸡，该动物当地人称为乌鸡，且数量很多，被告人并不知道当地人所称的乌鸡实际上是被国家列

为二级保护的黑琴鸡，主观方面不存在应当知道或可能知道其猎杀的乌鸡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可

能性。法院认为被告人乌某系扎鲁特旗罕山林场护林员，其职责是防火、护林、保护野生动物，辩护意

见无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从该案可以看出，司法机关实际上持有“不知法不免责”的立场，

认为被告人的“不知法”情形并不足以阻却犯罪的成立。与该案相反的是，在“王某走私珍贵动物、非法

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中，被告人王某走私平胸龟 169 只、三线闭壳龟 15 只，法院则支持了被告

方的辩护意见，认为王某是缅籍人员又系少数民族，对买卖乌龟的违法性认识不足才导致犯罪行为的发

生，因而判定无罪。同样是涉嫌危害野生动物犯罪的案件，同样是被告人提出了“不知法”抗辩，但法院

却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判罚，这就是前述问题在司法实践中的现实写照。 
根据刑法理论，危害野生动物犯罪属于法定犯，这就要求行为人对犯罪对象(野生动物)具备一定的认

知或者社会经验[3]。因此，以“不知法”为由进行抗辩在危害野生动物犯罪中较为常见——大多数行为

人以其不知犯罪对象为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为由，又或者以其不知实施特定行为必须经过相关法定程序

为由，主张存在“不知法”情形，向法院提出无罪或罪轻的辩护。如同上述两个案例一般，法院对此类

“不知法抗辩”的态度并非完全一致，而是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同案不同判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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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不同地区司法机关对于保护野生动物的认知程度以及该类犯罪中“不知法”抗辩的认定标准模糊。在

危害野生动物犯罪案件中，一旦普遍性地承认“不知法”的抗辩效力进而完全免除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这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而言不啻“灭顶之灾”——因为被告人总会找到或多或少的“理由”来说明自己

“不知法”。但同时，一种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完全“不知法”的情形虽然罕见但也绝非不可能。如果有

力证明下的“不知法”确实成立，依然追究刑事责任则必然冲击刑法罪责原则，进而背离保障人权的宪

法要求。因此，在保护野生动物领域，深入研究危害野生动物犯罪中“不知法”抗辩的认定问题，对于实

现保护野生动物和保障人权的科学平衡十分重要。 

2. 危害野生动物犯罪中“不知法”抗辩的司法现状 

我国《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六节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该节规定了破坏

环境资源保护的 15 种具体罪名，其中涉及野生动物保护的罪名有“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非法猎捕、

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

罪”、“非法狩猎罪”。本文主要运用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以涉及上述四项罪名的刑事判决书为样本，

在客观数据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司法实践中“不知法抗辩”适用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数据的来源及案

例的选取均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在搜集统计样本时通过以危害野生动物资源的具体罪名与“违法性

认识”为关键词进行筛选，选择刑事案由，筛选出被告人主张不知自己行为危害野生动物的案例，进行

统计分析。通过统计被告人的职业与受教育程度，对比这两个因素对案件裁判结果的影响，分析法院在

认定“不知法抗辩”时的判断标准。 

2.1. 案件罪名分布特征 

截至 2024 年 9 月 1 日，以“违法性认识”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到的刑事判决书共有

884 篇，时间跨度为 2013 年至 2024 年。其中，以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为案由，以“违法性认识”为关键

词检索到的刑事判决书共有 80 篇。由此可知，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以存在“不知法”情形作为抗

辩理由的案例在所有犯罪中的比例较高。从罪名上看，样本判决书中包括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

的 11 个罪名。其中，危害野生动物犯罪(即罪名为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共 2 例和非法

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共 19 例、非法狩猎罪共 2 例、非法

捕捞水产品罪共 3 例)共 26 篇，占比达 32.5%。因此，本文主要以危害野生动物犯罪为研究对象，将这 26
份判决书作为本文研究的样本。 

2.2. 案件被告人情况特征 

在最终筛选出的 26 份判决书中，涉及存在“不知法”情形的被告人共有 26 位，排除 7 位未提及受

教育程度的被告人，在剩余的 19 位被告人中，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其中文盲 2 位，小学毕业的有 4 位，

初中肄业的有 1 位，初中毕业的有 3 位，中专毕业的有 4 位，高中毕业的有 2 位，大专毕业的有 3 位。

在 26 位被告中，排除 10 个未提及职业的被告人，在剩余的 16 位被告人中，3 位被告人为农民(或渔民)，
3 位被告人为务工，13 位被告人从事相关行业。因此，在危害野生动物犯罪中，被告人文化程度普遍较

低，从事职业也大多与涉案野生动物具有关联性。 

2.3. 案件结果特征 

在这 26 份判决书中，面对被告主张存在“不知法”情形的抗辩理由，法院不予采纳的有 12 份，占

比达到 46.15% (此处的“不予采纳”是指法院对于存在“不知法”情形的抗辩理由明确说明了不认可)；
法院未作回应的有 10 份，占比达到 38.46% (此处的“未作回应”是指法院对于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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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的辩解中的其余理由做出了采纳或不采纳的决定并进行说理，但对于存在“不知法”情形的抗辩理

由未置可否)；法院予以采纳的仅有 4 例，占比为 15.38%。由此可知，司法机关对于“不知法”抗辩大多

持反对立场，仅在极少情况下会对其予以支持。 

2.4. 判决书内容的特征 

第一，被告方在以存在“不知法”情形作为抗辩理由时，并未提出合理的证据。绝大多数判决书中，

被告或被告方的辩护律师在辩护意见中仅以“违法性认识不足”“存在违法性认识错误”“违法性认识

较低”等，以一句话草草带过，并未有明确的能够佐证被告存在“不知法”情形的可能性的证据。 
第二，在“不知法不免责”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下，被告人或被告方的辩护律师大多数仅以量刑从轻、

缓刑作为辩护目标。少数辩护律师会选择以存在“不知法”情形作为为被告出罪的路径。在 26 份判决书

中仅有 1 份以存在“不知法”情形为抗辩理由作无罪辩护，有 1 份作免予刑事处罚的辩护。 
第三，存在“不知法”情形的抗辩理由通常与犯罪故意、主观恶性相关联。在被告人与被告方辩护

律师的辩护意见中，大多数以“存在违法性认识错误，不存在犯罪故意，主观恶性小，情节轻微”为抗辩

理由。 
第四，存在“不知法”情形并不是被告人与被告方辩护律师主要的抗辩理由。在大多数判决书中，

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中通常会提出多条抗辩理由，而存在“不知法”情形仅仅作为证明被告人存在认识

错误、没有犯罪故意、主观恶性小而存在，因此辩护律师不会对被告人存在“不知法”情形进行详细地

论证，此类抗辩理由也因此很难得到法官的积极回应。 
第五，法官在回应存在“不知法”情形的抗辩理由时，在予以采纳的情况下，很少会进行详细的说

理。判决书中仅写出予以采纳的决定，但至于为何采纳并没有说明理由。相反，在不予采纳的情况下，

法院则会对不予采纳的理由进行详细说明。而从法官采纳存在“不知法”情形的抗辩理由的判决书中，

也很难看出法官对于该抗辩理由采纳与否与被告人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具有相关性。 

3. “不知法”抗辩司法认定的基本困境 

从前述 22 份不予采纳的判决书中可以发现，法院对存在“不知法”情形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的原因

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从事实上判断被告人应当明知或者可能明知其行为违法；二是从被告人身份及从业

经历上判断其应当明知或者可能明知其行为违法；三是认可其存在“不知法”情形并不阻却犯罪故意的

成立，亦不阻却责任的承担。而在 4 份予以采纳的判决书中，法院没有进行详细的说理。这就说明法院

对于“不知法抗辩”的认定标准不一，法官在裁判时，更多是依据其主观想法对被告人的抗辩理由进行

判断，而没有客观标准。在面对危害野生动物犯罪中的“不知法”抗辩，我国司法机关目前仍没有形成

较为统一的认识。 

3.1. “不知法”的程度认定标准不一 

司法机关对行为人主观上“不知法”程度的认定存在分歧。行为人是否应当明确知道其行为危害野

生动物，如何危害、危害对象是具体哪一类野生动物、此类野生动物在我国的受保护程度处于哪一级别、

触犯了危害野生动物犯罪中的具体哪个罪名，行为人对以上问题的认识程度，反映其“不知法”的程度。

例如，在(2021)苏 0682 刑初 138 号判决书中，法院认为“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仅需要被告人

在主观上认识到案涉动物是国家保护动物、不得随意买卖即可，至于该动物属于几级保护动物并不需要

被告人有明确的认识，被告人对保护级别的认知错误不影响其违法性认识”。在(2018)粤 5122 刑初 302
号判决书中，法院认为“被告人王铁生在经营野生动物生意，由于其要在法的特别规制领域进行活动，

就应当努力收集相关法律信息，以明确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只要行为人能够认识到自己收购、出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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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野生动物时，即使不知道是否是野生保护动物，也足以具备相应的违法性认识。因此被告人主观上具

有对收购‘毛鸡’的违法性认识，客观上实施了收购行为，依法构成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前述两份判决书均认为，只要被告人存在认识到行为危害野生动物的可能

性，在这种既不完全肯定又不否定的认识状态下，却仍实施其犯罪行为，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就应当

认为其“明知故犯”，否认其“不知法抗辩”。这种观点是“不知法抗辩”不被采纳的主要原因，其主张

行为人具有查明法律的义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危害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入罪标准，扩大了刑法对此

类犯罪的惩罚范围。另一种则观点认为，被告人必须清楚认识到其危害的野生动物是列入名录的国家一

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或是列入《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中的某一物种，即行为人必须明确

地知道，其行为危害野生动物，并对这种野生动物的名称、受保护程度、价值及作用等信息有充分的认

知。所以，对于何为“不知法”、“不知法”应达到何种程度，司法机关并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认知。 

3.2. “不知法”的对象界定范围不清 

“不知法”对象的界定是指对刑法所保护的野生动物的范围。如何界定野生动物的范围，从根本上

影响着刑法对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科学性和精准性[4]。在当年轰动一时的“小鹦鹉案”中，被告人王鹏

辩称其不知出售人工驯养繁殖的动物也成立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

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涉案人工繁育的动物，

仅在已列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名录或人工繁育技术成熟、已成规模，作为宠物买卖、运输的情况下，

不作为犯罪处理或者依法从宽处理。危害其他不属于这两种情况的人工繁育的动物资源依然会被追究刑

事责任。由此可以看出，基于维护生态环境的立场，无论是自然意义上的野生动物还是人工繁育的动物，

它们本质上不存在差别，都属于受刑法保护的野生动物资源。但是，普通民众依赖常识对“野生”二字

字面意义上的理解，则认为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已经丧失了“野生”的特征而不应当再属于本类犯罪的

保护对象[5]。即便在上述司法解释已明确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属于刑法保护的“野生动物”，但经过对

研究案例样本的分析，发现在具体个案中，我国司法机关并没有绝对地将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认定为刑

法保护的野生动物。不难看出，简单地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将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强行界定为刑法

中的野生动物，违背了普通民众对“野生”二字文义上的理解，难免会引发违背常识、常理、常情的判决

结果。因此，应当在科学、合理的基础上，重新对“野生”动物的范围进行明确规定。 

3.3. “不知法”是否阻却犯罪故意存在争议 

还有一种情况是，法官承认了被告人确实存在“不知法”的情形，但认为其“不知法”情形并不阻却

犯罪故意的成立，同时也不影响被告人承担责任，因此对于该抗辩理由不予采纳。例如在有的判决书中，

法院认为被告人辩称不知涉案野生动物是受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其实就是辩称其不知、不清楚国家关

于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规定，属于违法性认识错误。违法性认识错误并不阻却故意的成立，不知法律不

成为刑法上的抗辩事由，即法律认识错误不影响定罪，否则就会鼓励人们漠视法律的存在。因此对被告

人的“不知法”抗辩不予采纳。亦有法院认为，犯罪故意的明知只要求行为人明知其行为及结果的危害

性，并不要求被告人明知行为及结果的违法性。因此在被告人应当可以判断出自己的行为会对野生动物

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就应该认为其具有犯罪故意。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知法抗辩”应当可以直接

阻却犯罪故意的成立，被告人不知法，则说明其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并不存在主观故意。因此，“不知法”

是否阻却犯罪故意进而否定成立犯罪，我国司法机关在类似案件中同样存在较大分歧[6]。 

4. “不知法”抗辩司法困境的主要原因 

通过梳理前述裁判文书可以发现，我国司法机关在认定危害野生动物犯罪中“不知法”抗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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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陷入了认知矛盾的困境。导致同案不同判等认定困境的基本原因，主要表现为法律规范、法官认知与

判断方法三个方面。 
在法律规范层面，我国刑法并没有对被告人存在“不知法”情形的认定标准有具体详细的规定，法

官只能通过被告人的主观方面判断其是否真实存在“不知法”的情形。根据我国《刑法》第 14 条的规定，

在我国成立犯罪需存在主观罪过，即犯罪故意。犯罪故意的认识要素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对行为自然事

实的认识；二是对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认识，即对行为价值的认识。对行为事实的准确认识，仅是正确评

定行为价值的前提。行为人只有对自己行为之价值，即社会危害性有认识，并决意实施该行为，才应承

受道义谴责。据此可以肯定，要判断行为人对于其实施的危害野生动物行为的“违法性”是“明知”的，

必须建立在对行为之社会危害性有认识的基础上，即行为人至少应当具备其行为对野生动物资源和生态

环境可能会造成危害的意识。社会危害性与“不知法”之间具有里与表的关系[7]。一般而言，能直接认

识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当然就已经认识到行为可能具有违法性。因此，被告人是否认识到行为具有社

会危害性就当然成为判断被告人是否存在“不知法”的情形的依据。 
在法官认知层面，法官受“不知法不免责”的观念影响较大。“不知法不免责”这一习惯是由知法推

定的观念推动形成的，即国家将“知法”的全部注意义务都施加给了公民，公民个人也因此需要承担因

不知法可能导致的所有风险。这是由于传统犯罪多以自然犯为主，自然犯这一犯罪类型通常具有显著的

反道德性，使得由公民个人承担不知法的风险的习惯在传统刑法下获得普遍认同，因为普通民众不可能

对明显具有反道德性的自然犯的违法性和危害性缺乏认知，这是最核心的原因。除此之外，在传统刑法

下，法律规定相对单一，行为人便于认知法律，同样是适用“不知法不免责”的原因。但在当前社会中，

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经济、文化、科技不断进步，各式各样的新型风险出现，又与传统风险交错，分工

不断地细化也使得法律对这些新发展需要同步进行规范，刑事立法开始注重其预防功能、介入社会生活

的领域增多、范围也逐渐扩大。例如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情形之一“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

产品”，我国刑法并未明确解释此类“工具”“方法”的具体内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仅规定“使用电鱼、毒鱼、炸鱼等严重

破坏渔业资源的禁用方法或者禁用工具”。但是，捕捞的方法和工具种类繁多，普通民众在未借助国家

的法律宣传或是自身学习的情况下，也许很难认识到其捕捞方式的违法性，即使是已尽全力去发现法律

规定的条文，但依然很容易对其具体的解释和适用发生认识错误。因此，这样的观念在如今的“法定犯

时代”应当逐渐调整。 
在事实判断的层面上，“不知法”的情节难以确认。被告人“不知法”的情形多样，有的主张对于野

生动物的种类、受保护程度完全“不知”，有的主张对于相关法律规范一无所知。“不知法”是一种对被

告人主观层面的判断，确定被告人是否真实存在“不知法”的情形十分困难，因此法官只能通过案件事

实情节、被告人的行为等客观方面，对被告人的主观因素进行认定。在危害野生动物犯罪的案件中，主

张存在“不知法”情形的被告人虽大部分属于受教育程度较低、职业为务工或务农，但并不能直接证明

其对危害野生动物的行为和对象必然是“不知”的。因此也就导致了在此类犯罪的个案中，出现不同的

法官对存在“不知法”的情形认定具有各自主观上不一致的判断，对于情节相似的案件的裁判各不相同。

影响法官认定被告人存在“不知法”情形的因素具有多样性，从被告人自身出发，有被告人的文化程度、

从业经历、年龄等；从外部因素出发，有法律法规的变更、行为系经当地政府或者相关权威部门的授权

而实行的等等。这些因素大多没有客观的衡量标准，而需要经由法官根据案件事实及其当地习惯和个人

观念进行自由裁量。因此，法官的个体情况甚至是裁判当天的主观因素对于案件裁判结果都可能发挥重

要作用。这就使得此类案件的裁判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裁判结果的不确定性会造成普通民众对自

己的行为是否构成违法犯罪存在不可预见性，对司法的信赖程度也会因此降低。所以，从前述样本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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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发现，大多数法官在遇到存在“不知法”情形的抗辩理由时通常会选择忽视、不予回应或者直接

予以否决，以规避司法责任。 

5. 完善“不知法”抗辩司法适用的体系性方案 

5.1. 坚持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基本方针  

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总基调是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野生动

物资源是保护生物资源的重要内容，只有对野生动物资源进行保护，才能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实现人

与自然的和谐共处[8]。正是基于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行动方针，我国刑法先后设立了各类危害野生动物

的罪名。1979 年《刑法》确立了对水生动物和陆生野生动物的刑事保护立场，但与其相关的罪名被设置

在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中，其保护的主要法益是市场经济秩序。1997 年《刑法》全面修

订，新增走私珍贵动物罪、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及其制品罪；在罪名体系层面，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被调整至“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下的“破

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其保护的法益内容也相应地独立为野生动物资源本身。2021 年《刑法修正案(十
一)》第三百四十一条增加以食用为目的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野生动物的规定，自此我国野生动

物资源的刑事法律保护体系基本形成[9]。我国对野生动物保护法益的关注点也从偏重保护野生动物资源

的经济价值和利用价值，逐渐发展到侧重保护其生态价值及其科学和社会价值。相比于侵犯人身权利、

财产权利等传统犯罪，野生动物的刑法保护有其特殊性，需要直面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的选择与平衡，

并不能基于传统道德与伦理而直接明晰刑法所保护之法益。因此，在确定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保护法益

时，不仅要重视其在维护生态安全方面的价值，还应关注到人类在生态环境与社会中的主体性地位[10]。
一方面，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破坏了生物多样性，危害生态系统。这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人类对

野生动物资源和其他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野生动物资源不仅对于维护生态环境起到重要作用，而对

于人类来说，此类资源所具有的药用、食用、观赏等各类利用性价值也十分重要。野生动物资源的利用

性价值通过野生动物本体存在而实现，民众为谋求自身生存、发展对其加以利用。另一方面，破坏野生

动物资源的行为也会侵害民众的身体健康[11]。总之，保护环境的最终目的其实还是在于保护人类自身。

人类的生命、身体健康等个人法益，构成了动物资源犯罪更深层次的法益[12]。因此，单纯认为，重视野

生动物资源的保护就会使人类对野生动物资源的利用利益受到减损的观点过于片面；相反，如果不能有

效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人类的发展利益必将受到更大的损害。因此，保护野生动物本质上亦是维持人类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基于野生动物对于人类生存发展之功能价值，我们理应在涉及野生动物的所有活动中坚持保护优先

的基本方针。因此，在处理危害野生动物犯罪案件中，我们更应当牢固树立保护野生动物优先的理念认

知，重视野生动物自身的法益价值，有效实现预防危害野生动物的犯罪行为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野生动

物资源，维护生物多样性。 

5.2. “不知法，不免责”是常态 

在坚持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基本方针的基础上，对于危害野生动物犯罪“不知法”抗辩的司法认定，

则应当将“不知法，不免责”作为原则和常态。危害野生动物犯罪是典型的法定犯，行为人应当对野生

动物资源保护的相关知识和法律法规具备一定的认识和经验。行为人存在“不知法”情形的程度就成为

其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程度的判断标准。但是，要求行为人对“保护野生动物”

的法律规定和相关知识的认知准确且面面俱到并不现实。这不利于保护野生动物，更不利于打击此类犯

罪。只有在认识到某种行为是可能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并在此基础上实施了该行为，要求行为人承担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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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责任才是合适的。但如果行为人对其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完全不具有认识可能性，就认为其属于真

实“不知法”的情形，可以阻却其犯罪故意的成立，依法对其进行出罪。 
将“不知法，不免责”予以常态化，就要求对行为人的主观认识进行合理的认定。只要通过案件事

实、行为人的客观行为等，认为行为人具备认识的可能性，就应当认为行为人能够认识到其行为可能危

害野生动物，具有造成野生动物资源破坏的可能性。只要行为人对其行为及其行为的结果存在疑问，但

依然实施了该行为，并且对其行为的结果发生持放任的态度，就应当认为行为人有主观恶性，在主观上

存在犯罪故意。例如在(2021)苏 0682 刑初 138 号判决书中，法院认为“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仅需要被告⼈在主观上认识到案涉动物是国家保护动物、不得随意买卖即可，至于该动物属于几级保护

动物并不需要被告人有明确的认识，被告人对保护级别的认知错误不影响其违法性认识”。如果行为人

可以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最起码可以认识到其行为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但仍然对其行为的结果

发生及其危害结果的不确定状态的延续持消极放任的态度，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样才能引起社会

公众对于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重视，合理地预防破坏野生动物的犯罪。 

5.3. “不知法，免责”属例外  

当然，在坚持优先保护野生动物方针的同时，也要注重刑法适用过程中的人权保护。对于特定情形

下的真实“不知法”，应当以例外的形式保留“免除刑事责任”的适当空间。从前述案例的实证分析结果

来看，例外情形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第一，客观情况下的“不可能知法”。客观情况导致的被告人“不知法”是指由于时空的限制，行为

人真实不知道法律规范的存在或者变更[13]。主要包括以下情况：一是行为人客观上无法知道该项法规的

存在。由于所处地理位置偏远，通信不发达，或者由于法律法规传达方面的缺陷(例如法律文书的颁布后，

由于不可抗力造成延误，或者因为航行、出国等原因未见)，行为人并不知晓该法的存在。当然，今天的

信息传播已然十分发达，但是囿于地理偏僻或者技术落后等因素，法律规范的宣传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

“漏洞”甚至“死角”，所以，无法知晓特定法律规范存在或者变更的情况客观上真实存在。二是法律规

范在短时间内突然变更。行为人根据失效的法规而行为，从而对改变后的法规产生“不知法”情形，属

于不可避免的情形。三是以前类似的行为一直被官方默许甚至认可。行为人自己实施或他人以前曾经实

施过类似的行为并没有受到官方的禁止，从而坚信自己实施类似的行为是社会允许的。四是来自官方的

错误信息。如国家机关的指导。这种指导必须是代表政府的正式指导。值得注意的是，律师等非官方机

构的错误指导一般不能作为被告人“不知法”情形不可避免的原因。还有一种情况是司法机关错误裁判

的指引。在一般情况下，应当判定行为人基于对错误判决的信赖而产生的错误，是一种“不知法”情形

不可避免的原因。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法院的裁判具有强制力与权威性，行为人有理由对其予以信赖。

因此，基于信赖法院生效裁判而实施的错误行为，应当依据信赖保护原则而认定为真实“不知法”。 
第二，应当从行为人本人出发。从行为人自身条件而非其他一般人去判断其“不知法”的情形是否

真实。行为人年龄、经历、工作环境和文化水平等条件都会影响其是否有机会对自己行为可能具有的违

法性进行考量。行为人是否具备相应的认识能力，是否有机会接触到相关的法律法规，都应当是判断其

是否真实“不知法”所首要考虑的对象[14]。一般来说，行为人是老年人或者未成年人，其认识可能性较

低；而长期从事相关领域的行为人，对其行为相关的法律法规应当是有比较多的了解。在危害野生动物

犯罪这一类案件中，主张“不知法抗辩”的被告人通常存在受教育程度较低，职业为务农、务工或无业

的情况。因此，应当结合其所处的生活环境、职业内容以及当地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普法工作进行综合判

断。被告人如果曾经从事过或者当前正在从事相关职业，则说明其应当具备相应领域的知识和判断。例

如，在(2016)云 3324 刑初 17 号判决书中，被告人曾经作为村委会书记兼主任及森管员，对是否属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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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动物理应具备认知能力，在(2019)粤 0104 刑初 30 号判决书中，被告人张莉作为观赏性动植物经营行

业从业人员，对于其所经营的动植物是否合法合规，相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两案被

告人均属于具备特定认知能力与认知可能性的人员，因而法院对其“不知法”抗辩不予认定。因此，需

要从行为人本人自身具体情况出发进行综合判断，真实存在“不知法”情形的才能免除刑事责任。 
第三，行为人已经尽到了查明相关法律的义务。通过行为人的态度来判断，即当行为人本人对其行

为的性质存在怀疑时，是否尽最大努力积极履行求证的义务。行为人要通过查询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信

息或者寻求行政部门的意见，确认法律对其行为的性质的界定。如果行为人在实施该行为前确有尝试查

明其所实施的行为是否违法，但却仅仅轻信了不具有权威性的部门、机构或者所谓“懂法”的人员的回

复，认为其行为不具有违法性，从而实施了危害野生动物的行为。此类部门、机构和人员并不能代表国

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不可能使行为人基于此类信息产生对国家司法的信赖，因此行为人此类求证活

动并不能证明其已经积极履行了求证义务，应当认为行为人没有尽最大努力查明法律，从而推断出行为

人是具有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的。如果被告人在案发前后存在明显的对其违法行为或痕迹、损害结果进行

掩饰、隐瞒的行为，或者被告人曾经因为相同或者类似的行为而受到过负面评价，也应当认为被告人对

其行为的违法性是具有认识可能性的。当然，如果行为人已经通过各种途径查明某种行为属于违法，在

咨询了国家相关权威部门或者得到相关的具有权威性的许可和批复之后实施了危害野生动物保护行为，

应当属于基于对国家机关的信赖而实施的行为，即可判定行为人已经尽最大努力查明法律，认定其确实

“不知法”。 

6. 结论 

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5 年 12 月 2 日在津巴布韦考察野生动物救助基地时提出：“野生动物是地球上

所有生命和自然生态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生存状况同人类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15]野生动物资

源保护关系到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生态文明建设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保护野生动物资源问

题归根结底是保护生态环境问题。只有对危害野生动物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才能更好地实现对野生

动物资源进行保护，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16]。但打击此类犯罪的同时，被告人

提出“不知法”抗辩的情况不容忽视。在刑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对“不知法”情形的认定没有客观标准的

情况下，对“不知法”抗辩一味地不采纳或者全部支持都不利于对此类犯罪的治理。因此，应当在坚持

以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为基本方针的基础上，对案件事实及行为人的“不知法”情形进行具体分析，合理

地识别与认定，做到精准入罪与依法出罪。然而，刑法毕竟只是治理危害野生动物犯罪的最后一道防线，

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也不能单纯依靠刑法来实现。面对“不知法”抗辩这一棘手问题，一个追根溯源的方

案则是更大力度地开展野生动物保护法律的宣传普及工作，让保护野生动物的观念深入人心，不断增强

民众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自觉配合保护野生动物法制工作的开展。只有让民众(尤其是生活在野生动物

保护区范围内的牧民、渔民等)清晰地了解野生动物保护的政策理念与法律规范，把“知法”的范围扩展

到最大，才能从根本上把“不知法”情形的限定到最小，从而真正实现野生动物保护与人权保障的科学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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